
中國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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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中國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係以2.97%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試算結果。本範例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僅供參考，實
際數值會因各年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未來各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2：上表次年度期初現金價值（含基本、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次一年度之第一天屆滿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3：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相關數值，係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上表數值僅供參考。
註4：上表現金價值、祝壽保險金、壽險保障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
註5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中國人壽應按「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

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二「每萬元之祝壽保險金表」所載之「每萬元之祝壽保險金」金額，再依其計算所得金額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增值回饋分享金
1.�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1.25%）之差值，乘以
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2.�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週月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所屬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1.25%）之差值，乘以
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再乘以換算係數後所得之金額，換算係數計算公式詳保單條款附件。
3.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4.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中國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及週期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1）�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中國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辦理。
（2）�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中國人壽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要

保人另可選擇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55歲之保單週年日後，採「月給付」週期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爰此中國人壽應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55歲保單週年日之次
一保單週月日起，於每一保單週月日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
若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金額低於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時，則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儲存生息至累積達1,000元（含）以上之保單週年（月）日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
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週期，則依年給付方式辦理。

（3）�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1,000元（含）以
上，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中國人壽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時，一併將當時已累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保人請求、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或本契約因
保單條款第五條第七項、保單條款第七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款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5.�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以保單條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時，一次計算自該日起
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後保單年度適用要保人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6.�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中國人壽應退還或給付依保
單條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儲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7.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六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責任。

王先生(40歲)投保「中國人壽金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躉繳保費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保險金額為
1,222,494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假設宣告利率2.97%維持不變之情形下，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方式為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
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一次繳費
終身享有保障

有機會享有
增值回饋分享金

多重費率折減模式
投保好輕鬆

(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中國人壽

金旺

【商品名稱】中國人壽金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日期及文號】106.12.11中壽商一字第106121100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107年09月10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06月0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增值回饋分享金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A)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
(預估值)(註1) 壽險保障

(含基本、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預估值)(註1)

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基本、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含祝壽保險金】

(A)+(B)

次年度期初
現金價值

(含基本、累計
增加保險金額)

(註2)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B)

1 40 �1,000,000� �905,746� �21,026� �16,573� �1,243,520� �922,319� �931,977�

2 41 �-� �926,161� �42,414� �33,825� �1,264,908� �959,986� �972,211�

3 42 �-� �949,389� �64,170� �51,779� �1,286,664� �1,001,168� �1,010,581�

4 43 �-� �970,171� �86,301� �70,465� �1,308,795� �1,040,636� �1,050,172�

5 44 �-� �991,198� �108,813� �89,890� �1,331,307� �1,081,088� �1,089,646�

6 45 �-� �1,011,614� �131,712� �110,098� �1,354,206� �1,121,712� �1,131,981�

7 46 �-� �1,033,863� �155,004� �131,087� �1,377,498� �1,164,950� �1,164,950�

8 47 �-� �1,046,088� �178,697� �152,911� �1,401,191� �1,198,999� �1,198,999�

9 48 �-� �1,058,435� �202,797� �175,582� �1,425,291� �1,234,017� �1,234,017�

10 49 �-� �1,070,905� �227,312� �199,125� �1,449,806� �1,270,030� �1,270,030�

20 59 �-� �1,206,479� �496,890� �490,381� �1,719,384� �1,696,860� �1,696,860�

30 69 �-� �1,365,893� �816,597� �912,384� �2,278,277� �2,278,277� �2,278,277�

40 79 �-� �1,546,577� �1,195,747� �1,512,740� �3,059,317� �3,059,317� �3,059,317�

50 89 �-� �1,751,100� �1,645,399� �2,356,870� �4,107,970� �4,107,970� �4,107,970�

60 99 �-� �1,982,641� �2,178,661� �3,533,352� �5,515,993� �5,515,993� �5,516,333�

70 109 �-� �2,244,499� �2,811,079� �5,161,141� �7,405,640� �7,405,640� �-

特色

1
特色

2
特色

3
投保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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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告知及注意事項
1. 本商品簡介係由中國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
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2. 本商品經中國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

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

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

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中國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

存款保險之保障。

6.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

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

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

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

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例示性案例及其可能依實

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參考特徵，請詳見中國人壽企網之「實質課稅

原則專區」。

7.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

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8.31%，最低4.30%；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

資訊或因保險法第107條（99年）修訂後可能發生退費情形之範例，請

洽中國人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98-889）、中國

人壽企網（網址：http://www.chinalife.com.tw），或保險經紀人（或代理

人）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以保障您的權益。

8. 保戶於各相關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額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如下表

所示：（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5 35 65 5 35 65

保單
年度

1 �89% �90% �89% �90% �90% �88%
2 �90% �91% �90% �91% �91% �89%
3 �92% �92% �91% �93% �93% �90%
4 �93% �93% �91% �94% �94% �91%
5 �94% �94% �92% �95% �95% �92%
10 �96% �96% �92% �97% �97% �93%
15 �97% �97% �90% �98% �98% �91%
20 �98% �98% �88% �99% �99% �89%

註：�上述之%係指各相關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按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
率之平均值1.08%複利累積之表定躉繳保險費。此數值會因假設條件、取位等
因素不同而有變動。

保險給付

名詞定義

宣告利率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中國人壽

投保規則
★ 投保年齡：0歲～85歲

★ 繳費年期：躉繳

★ 投保金額限制：新臺幣10萬元~新臺幣2億元

★ 高保額費率折減： 單位：新臺幣/元

保額 費率折減

200萬≦�保額�<�300萬 0.3%

300萬≦�保額�<�500萬 0.5%

500萬≦�保額 0.7%
★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中國人壽分別

以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下列二者之較大者，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所載。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同保險單所載歷

年「身故保險金」例表。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

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三、�前述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

保險金額總和（不限中國人壽），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中國人壽

不負給付責任，中國人壽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四、�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約

定辦理。

★   祝壽保險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

存時，中國人壽應按「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每萬元之祝壽保險金」計

算所得金額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前述「每萬元之祝壽保險金」為保單條款附表二「每萬元之祝壽保險金

表」所載之金額。

註1：�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

者。

註2：�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中國人壽將改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

利息）給付或退還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3：�上述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其所繳保險費，係以保險費率

表所載金額為基礎，前述加計利息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

礎，以1.25%年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或完

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利息。

註4：�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或退還所

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詳細內容 請洽服務人員

金旺

係指中國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告，用

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累

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當月份宣告利率將於每月第一個

營業日公告於中國人壽總公司保戶服務櫃台告示牌、全省分公司櫃台告

示牌及公司網站。

★ 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額有

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約定

計算所得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

更後之金額為準。

★ 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值。

★ 當年度保險金額：

（一）�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

★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 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

（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計

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 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起每隔一月的相當日期，如該月無相當

日期，則以該月最後一日為保單週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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